騎縫章
中央研究院簽稿會核單

	來文單位
	
	來文日期
	年  月   日
	公文字號
	

	主辦單位
	
	總收文號
	

	承辦單位簽擬意見及簽章
	

	會簽單位
	會簽（會核）意見及簽章
	時間簽註

	
	
	收會時間

：
會畢時間
：

	
	
	收會時間

：

會畢時間

：

	
	
	收會時間

：

會畢時間

：

	審 核 或
核    定
	


依分層負責明細表規定由第  層決行
填表說明：

一、一般存參、案情簡單或不需會核之文件，得於原件文末等空白處簽擬及蓋章。

二、各單位送請會核文件，除仍依照向例在簽、稿上註明：「會00單位」外，需送會單位較多或簽稿併陳時，請填列本單，置於稿上隨同附送。

三、送會文件經受會單位會核後，請有關承辦人員及主管人員在本單內填列意見並簽章。

四、本單「收會時間」及「會畢時間」欄均由受會單位填註。
五、本單中間分隔之多少及寬窄可視需要下載後自行調整使用。

六、會核意見較多時，如本單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加附「會稿單」置於本單之後，並加蓋騎縫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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